华东交通大学学生补考成绩报告表

请教师按下列要求填写成绩：

1、 按教务处提供的学生补考名单顺序、以班为单位填写成绩。

2、 本表一式三份，学院两份（其中一份原件），另一分附在考试课程的试卷册中。

3、 补考名单上如有未参加考试的学生名单，请在成绩栏中注明原因（缺考等）。

4、 教师在收到试卷之日起三日之内将《华东交通大学学生补考成绩报告表》交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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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卷老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 日

